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簡字第1號

原      告  鄭安龍  

被      告  張朕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本院

於民國115年5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五年三月二十七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間加入詐騙集團擔任車手，嗣

該集團成員向伊佯稱可投資獲利云云，使伊陷於錯誤，依指

示於同年7月21日中午12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巷

00號1樓警衛室，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下稱系

爭款項）予前往收款之被告，致受有損害等情。爰依侵權行

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如數賠償，及加計自刑事附帶民事

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雖依指示前往向原告收款，但不知對方是詐騙

集團成員，且伊已繳回系爭款項，僅獲取1,000元報酬等

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數加害人有意思聯絡，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

分擔實行行為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共同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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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的，即足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各加害人應對於被害人負

連帶賠償責任。　　

　㈡原告主張詐騙集團成員佯以投資獲利為由，致伊陷於錯誤，

依指示交付系爭款項予被告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

簡字卷第98頁）。被告雖辯稱不知指示伊前往收款者係詐騙

集團成員等語，然其於刑案已承認觸犯詐欺取財罪（見本院

114年度審金訴字第1399號卷第36頁）；參以其自陳於113年

5月間甫因擔任詐騙集團面交車手而遭查獲，且此次向原告

收取款項時出示虛偽之「張文龍」識別證等情（見臺灣桃園

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158號卷第13頁），顯見其應能

知悉係受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擔任車手而前往向被詐騙之原告

收取系爭款項，應具有詐欺之意思甚明。準此，被告與詐騙

集團其他成員基於共同意思聯絡，並實施整體詐騙計畫之一

部，致原告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乃共同故意不法侵害原告

之權利。依上說明，原告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損害，即屬有

據。至被告辯稱已將系爭款項繳回云云，然此尚不影響其應

對原告負全部之賠償責任，所辯委無足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萬

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3

月27日，見本院簡字卷第8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係依

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

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

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譚德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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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欣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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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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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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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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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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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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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間加入詐騙集團擔任車手，嗣該集團成員向伊佯稱可投資獲利云云，使伊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同年7月21日中午12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1樓警衛室，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下稱系爭款項）予前往收款之被告，致受有損害等情。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如數賠償，及加計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雖依指示前往向原告收款，但不知對方是詐騙集團成員，且伊已繳回系爭款項，僅獲取1,000元報酬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數加害人有意思聯絡，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共同侵權之目的，即足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各加害人應對於被害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㈡原告主張詐騙集團成員佯以投資獲利為由，致伊陷於錯誤，依指示交付系爭款項予被告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簡字卷第98頁）。被告雖辯稱不知指示伊前往收款者係詐騙集團成員等語，然其於刑案已承認觸犯詐欺取財罪（見本院114年度審金訴字第1399號卷第36頁）；參以其自陳於113年5月間甫因擔任詐騙集團面交車手而遭查獲，且此次向原告收取款項時出示虛偽之「張文龍」識別證等情（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158號卷第13頁），顯見其應能知悉係受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擔任車手而前往向被詐騙之原告收取系爭款項，應具有詐欺之意思甚明。準此，被告與詐騙集團其他成員基於共同意思聯絡，並實施整體詐騙計畫之一部，致原告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乃共同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依上說明，原告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損害，即屬有據。至被告辯稱已將系爭款項繳回云云，然此尚不影響其應對原告負全部之賠償責任，所辯委無足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3月27日，見本院簡字卷第8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譚德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欣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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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本院

於民國115年5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五年三月二十七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間加入詐騙集團擔任車手，嗣

    該集團成員向伊佯稱可投資獲利云云，使伊陷於錯誤，依指

    示於同年7月21日中午12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1樓警衛室，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下稱系爭款

    項）予前往收款之被告，致受有損害等情。爰依侵權行為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如數賠償，及加計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雖依指示前往向原告收款，但不知對方是詐騙

    集團成員，且伊已繳回系爭款項，僅獲取1,000元報酬等語

    ，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數加

    害人有意思聯絡，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

    實行行為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共同侵權之目

    的，即足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各加害人應對於被害人負連帶

    賠償責任。　　

　㈡原告主張詐騙集團成員佯以投資獲利為由，致伊陷於錯誤，

    依指示交付系爭款項予被告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

    簡字卷第98頁）。被告雖辯稱不知指示伊前往收款者係詐騙

    集團成員等語，然其於刑案已承認觸犯詐欺取財罪（見本院

    114年度審金訴字第1399號卷第36頁）；參以其自陳於113年

    5月間甫因擔任詐騙集團面交車手而遭查獲，且此次向原告

    收取款項時出示虛偽之「張文龍」識別證等情（見臺灣桃園

    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158號卷第13頁），顯見其應能

    知悉係受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擔任車手而前往向被詐騙之原告

    收取系爭款項，應具有詐欺之意思甚明。準此，被告與詐騙

    集團其他成員基於共同意思聯絡，並實施整體詐騙計畫之一

    部，致原告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乃共同故意不法侵害原告

    之權利。依上說明，原告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損害，即屬有據

    。至被告辯稱已將系爭款項繳回云云，然此尚不影響其應對

    原告負全部之賠償責任，所辯委無足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萬

    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3

    月27日，見本院簡字卷第8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係依

    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

    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

    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譚德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欣汝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簡字第1號

原      告  鄭安龍  

被      告  張朕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3年間加入詐騙集團擔任車手，嗣該集團成員向伊佯稱可投資獲利云云，使伊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同年7月21日中午12時許，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1樓警衛室，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下稱系爭款項）予前往收款之被告，致受有損害等情。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如數賠償，及加計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雖依指示前往向原告收款，但不知對方是詐騙集團成員，且伊已繳回系爭款項，僅獲取1,000元報酬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數加害人有意思聯絡，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共同侵權之目的，即足構成共同侵權行為，各加害人應對於被害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㈡原告主張詐騙集團成員佯以投資獲利為由，致伊陷於錯誤，依指示交付系爭款項予被告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簡字卷第98頁）。被告雖辯稱不知指示伊前往收款者係詐騙集團成員等語，然其於刑案已承認觸犯詐欺取財罪（見本院114年度審金訴字第1399號卷第36頁）；參以其自陳於113年5月間甫因擔任詐騙集團面交車手而遭查獲，且此次向原告收取款項時出示虛偽之「張文龍」識別證等情（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158號卷第13頁），顯見其應能知悉係受詐騙集團成員指示擔任車手而前往向被詐騙之原告收取系爭款項，應具有詐欺之意思甚明。準此，被告與詐騙集團其他成員基於共同意思聯絡，並實施整體詐騙計畫之一部，致原告受有系爭款項之損害，乃共同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依上說明，原告請求被告如數賠償損害，即屬有據。至被告辯稱已將系爭款項繳回云云，然此尚不影響其應對原告負全部之賠償責任，所辯委無足取。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0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5年3月27日，見本院簡字卷第8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譚德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欣汝

　　　　　　　　　





